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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出访
申请人
	
	负 责 人
	

	出访日期
	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，总停留    天

	邀请单位
名    称
	
	出访国家或地区
	

	出访费用来源
	出国（境）
往返旅费
	
	住宿费和
伙食费
	

	出访任务
	请按以下填写：
□国际会议   □高级访问     □学术交流  □普访
□合作交流   □短期讲学     □合作研究  □博士后
□业务培训   □比赛         □演出      □两岸研讨会
□听一门课   □进修         □带队交流  □招生   □其他        

	导师意见（研究生填写）：□同意   □不同意


签名： 
日期：

	
学生工作办公室：已知晓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	教务办公室：已知晓。请按照相关流程请假，研究生出国（境）3个月以上应申请休学。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【提醒】：院内备案完成后，请继续完成学校因公出国（境）相关审批流程，办理路径：交我办——国际交流——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，同时将本备案表扫描件作为附件上传。如有疑问，请联系国际化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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